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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事件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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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丹， 杨丽莉， 宋丽坤， 黄燕

（石家庄市职业病防治院， 河北 石家庄　 ０５００３１）

　 　 摘要： 总结分析 ２００２—２０１５ 年 １３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事件

发生的原因及职业病防治状况。 结果显示， １３ 家企业共诊断

职业病 ２１９ 例， 提示要加强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， 建

立完善的职业病防治体系。
关键词： 职业病危害因素； 控制； 职业病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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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我院接诊了 １３ 家企

业职业病危害事件的患者， 现对其职业病危害及诊断状况进

行分析， 以减少或避免职业病的发生， 促进企业良性可持续

发展。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　 　 根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有关条款， 对 １３ 家发生职业病危

害事件企业职业病预防措施 （包括职业病防治管理、 管理人

员的培训、 资金投入、 个人防护、 警示标识、 职业病危害因

素监测与评价、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告知、 职业健康监护）、 生

产方式、 职业病危害因素转移、 职业病诊断及治疗、 工伤保

险、 企业现状等进行总结分析。
２　 结果

２ １　 职业病危害及诊断

２００２—２０１５ 年依据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， １３ 家企业共诊

断职业病 ２１９ 例， 位居前三位的是铅中毒 （８０ 例）、 职业性

布氏杆菌病 （６７ 例）、 正己烷中毒 （３７ 例）。 经救治痊愈 ９７
例、 好转 １２１ 例、 死亡 １ 例； 有工伤保险的 ５ 家。 １３ 家企业

职业病危害及诊断情况详见表 １。
表 １　 职业病危害及职业病诊断

生产企业 生产方式 危害因素
诊断职业病

名称 例数

蓄电池厂 焊接、 组装铸板 铅烟、 铅尘 铅中毒 （２００２ 年） ４３

硫酸锌生产厂 反应釜投料罐砷化物泄漏 砷化物 急性砷化氢中毒 （２００４ 年） ４

氨噻肟酸生产厂 二氯甲烷为生产溶剂 二氯甲烷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（２００５、２００６年） ６

纤维素生产厂 甲基纤维素生产加入氯甲烷等原料， 生

产工序毒物泄漏

氯甲烷 急性氯甲烷中毒 （２００６ 年） ３

废旧塑料加工作坊 手工分检废旧塑料投入粉碎机粉碎 丙烯腈、 三氯乙烯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（２００６ 年） ３

制药企业 反应罐维修前未清理干净且无通风设备 硫酸二甲酯 职业性硫酸二甲酯中毒 （２００７ 年） ３
集装箱码头 工业废弃铅粉的解冻卸载转运， 人工刨

撒和装运 （国外转移）
铅烟、 铅尘 铅中毒 （２００７ 年） ３７

阀门生产企业 电焊工岗位 电焊烟尘 电焊工尘肺 （２００８ 年） ９

锂电池生产企业 破碎机研磨二氧化锰颗粒 二氧化锰烟尘 慢性锰中毒 （２００９ 年） ４

牧场 兽医、 饲养员、 挤奶工 布鲁氏杆菌 职业性布氏杆菌病 （２００９ 年） ６７

玉雕加工作坊 玉石 （含大理石） 研磨及雕刻 矽尘 矽肺叁期 （２０１１ 年） ３
鞋帮加工作坊 鞋帮、 鞋底的手工刷胶工作（大型企业

转移）
正己烷 正己烷中毒 （２０１４ 年） ３４

氯化铵生产厂 粉末状氯化铵加工成颗粒状 （原料含

正己烷， 化工厂副产品转移）
正己烷 正己烷中毒 （２０１５ 年） ３

２ ２　 职业病防治情况

在职业病预防措施方面， １３ 家企业均没有符合要求的防

尘防毒设施、 无警示标识、 未履行职业病告知责任。 其中 ２

家企业有职业病防治管理人员并参加过有关职业病防治知识

的培训， 有资金投入， 配备了普通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， 进

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与评价， 组织部分员工进行在岗

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， １ 家还做了岗前和离岗的职业健康检

查。 在职业病危害因素转移方面， 有 ３ 家企业存在违法行为，
１ 家是将国外的废铅矿粉转移到国内， １ 家是大型企业将有毒

有害的加工程序转移到农村个体作坊， １ 家企业将有毒有害的

副产品转卖给个体企业。 在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措施改进方

·７３４·　 　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２９ 卷第 ６ 期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　 Ｄｅｃ ２０１６， Ｖｏｌ． ２９ Ｎｏ． ６



面， 有 ６ 家企业通过新增通风降尘设备、 履行职业病防治责

任、 纠正违规操作、 培训及整改后未再发现职业病。 在企业

发展现状方面， 经整改的 ６ 家企业生产状况良好， 剩余的 ７ 家

企业停产或破产， 其中 ４ 家因经济纠纷严重， 造成了较严重

的上访事件。
３　 讨论

未落实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明确规定的企业的责任和义务

是 １３ 家企业出现群发职业病的根本原因。 ３ 家职业病危害因

素转移这样明显的违法案例在 ２０１４ 年、 ２０１５ 年依然发生和 ３
例叁期重症尘肺患者 （死亡 １ 例） 引起严重的劳务纠纷事件，
提示在小型、 家庭作坊式企业中， 职业病防治的不知、 不懂、
不做的 “三不” 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是： （１） 职业病发现晚、
重症多、 纠纷严重； （２） 患者因病返贫， 用人单位债台高筑

甚至破产， 致工人上访等不稳定事件发生； （３） 致富梦变成

了用人单位、 患者及其家庭乃至当地政府部门的噩梦。 案例

分析也同时发现， ６ 家企业在整改并履行了三级预防后未再发

现职业病病例， 企业正常生产， 说明认真贯彻落实 《职业病

防治法》 可以有效避免或减少职业病危害事件的发生。 此外，
劳动者作为当事的主体不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病的相

关知识， 不积极加强个人防护也是导致职业病发生的原因

之一。
职业病是经济发展的负产品， 尤其在一些中小企业、 家

庭作坊式企业及小型新创企业的问题较为突出。 如不关注对

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， 企业发展也会受到影响， 甚至会因

此破产。 相关报道［１， ２］指出， 在线监控职业病危害因素使职业

病防控达到自动化， 以及 “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” 体系在

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中的应用， 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取得了显

著效果， 值得各类企业尝试和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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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１ 例尘肺住院患者疾病经济损失研究
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２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

刘军１， 袁从文２， 杨平１， 丁丽华１， 张泽３， 刘艳明１

（１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， 吉林 长春　 １３００６１； ２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， 吉林 长春　 １３００２１； ３ 吉林大学临床医学系，
吉林 长春　 １３００００）

　 　 摘要： 采用二部模型法和人力资本法计 （估） 算 １２１ 例

尘肺住院患者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， 并利用伤残调整寿命

年预测患者未来生存期限内直接经济损失均值。 结果显示，
１２１ 例患者 ２０１４ 年总的疾病经济损失为 ３５ ９４７ ２５３ ５４ 元， 人

均 ２９７ ０８４ ７４ 元。 其中， 直接经济损失为 ６ ７２３ ２８５ １４ 元，
人均 ５５ ５６４ ３４ 元； 间接经济损失达 ２９ ２２３ ９６８ ４０ 元， 人均

２４１ ５２０ ４０元； 未来人均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 ５３４ ４０９ ２５ 元， 为

吉林省 ２０１２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２ ７５ 倍， 且 ３０～６０
岁的尘肺患者未来直接经济损失是吉林省 ２０１２ 年城镇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的 ３３ ５０～１１２ ４２ 倍。 可见尘肺患者疾病经济损

失巨大， 应切实采取措施， 降低尘肺发病率， 减少经济损失。
关键词： 尘肺病； 伤残调整寿命年； 直接经济损失； 间

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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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肺病作为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， 不但是特殊的医学问

题， 更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， 给患者本人及家庭、 工作单

位乃至国家造成了愈来愈沉重的经济负担。 为确切评估尘肺

病给我省造成的经济损失， 现对 ２０１４ 年吉林省尘肺病住院患

者的经济损失情况进行调查分析。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１ １　 对象

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—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期间在吉林

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的 １２１ 例尘肺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。
１ ２　 方法

使用预先设计的定量调查问卷， 通过直接访谈并参考医

院病案记录、 费用单据或微机住院费用浏览， 填写病人的一

般资料、 病史资料和 ２０１４ 年因住院支付的各项直接费用和间

接费用。 １２１ 例均收回有效完整问卷。
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 直接经济损失的估

算采用二部模型法［１］ ， 即直接经济损失 ＝住院费用＋一次性伤

残补助金 （或伤残津贴） ＋伙食补助费＋交通补助费； 间接经

济损失的估算采用人力资本法［２］ ， 即间接经济损失 ＝ 人均

ＧＤＰ×伤残调整寿命年 （ＤＡＬＹ） ×生产力权重； 并利用 ＤＡＬＹ
预测患者未来生存期限内直接经济损失均值。
２　 结果

２ １　 一般资料

１２１ 例尘肺患者中男性 １１７ 例、 女性 ４ 例； 年龄 ３８～８７ 岁，
平均 ６７ ３３ 岁， ≥６０ 岁 ８８ 例 （７２ ７３％）； 接尘工龄 ２～ ４４ 年，
其中＜１０ 年 ４ 例 （３ ３１％）、 １０～１９ 年 ２７ 例 （２２ ３１％）、 ２０～２９
年 ３７ 例 （３０ ５８％）、 ≥３０ 年 ５３ 例 （４３ ８０％）； 发病年龄 ２８～

·８３４·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２９ 卷第 ６ 期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　 Ｄｅｃ ２０１６， Ｖｏｌ． ２９ Ｎｏ． ６　 　


